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

聘用制法官助理招聘公告

因审判工作需要，我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10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应聘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

1.年龄30周岁以下（1988年11月5日以后出生）；
2.本科及以上学历（已取得相应学历毕业证书），法学专业及有司法工作经历者优先；
3.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（A证）；
4.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；

5.未受过刑事、行政处罚。
二、用工形式及福利待遇

1.用工为劳务派遣形式。

2.月工资4600元，包含单位及个人缴纳的“五险一金”。
3.提供集体宿舍（仅限单身及非济南市户口）。

4.统一配发服装，提供工作餐。

5.试用期为3个月，发放试用期工资，试用期满合格者签订劳务派遣合同。

三、报名时间

报名时间自2018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11月11日止（截止时间以电子邮箱内收件时间为准）。

报名者需填写《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报名表》（附后）。报名人员将报名表、个人简历、毕业证书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、副本的电子版发至lcfyzzc2014@163.com。
四、考试

初审合格后考试时间、地点另行短信通知。
报名人员需进行司法能力专业测试及文字书写测试。
五、本公告由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政治处负责解释。咨询电话：0531-89939127

附：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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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备注：此表填写不漏项；“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”一栏没有实际内容可填写“无”。
